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工作，提高档案工作服务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

展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结合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是指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各单位在履行管理职能和开展各项

业务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本单位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

电子数据等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是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的重要信息资源，是各单位履行职责、开展业

务的信息支持和保障，是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组成部分。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属于测绘成果的，同时按照国家有关测绘成果管理的法律法规执

行。  

  第三条  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工作是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组成部分。测绘地理信息档案

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对全国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在业务上接受国

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地方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

导，在业务上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

导。  

  第四条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以下统称各单位）应当依法开展

档案工作，把档案工作列入本单位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统筹

安排档案工作所需经费，依法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为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档案信息的开

发利用提供保障。  

  第五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档案法规和档案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和服务意

识。 



  第二章   档案工作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办公室归口负责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工作。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办公室、测绘成果管理司按照分工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建立健全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工作规章

制度；  

  （二）监督和指导测绘地理信息业务档案工作；  

  （三）监督和指导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所属单位文书等门类档案

工作；  

  （四）统一管理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机关档案，对局机关各司室文件材料的形成、积

累和归档工作进行业务监督和指导；  

  （五）负责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机关档案信息化工作，开发机关档案信息资源，参与

机关电子文件全程管理，负责局机关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  

  （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中央档案馆移交档案。  

  国家测绘档案资料馆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业务档案保管机构，承担测绘地理信息业务

档案管理。  

  第七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立与本单位档案工作相适应的档案工作机构，并

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有关档案工作规定和工作部署，承担本单位档案管理职

能，制定本单位档案工作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在业务上受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档案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和指导，对所属单位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对系统内下级单位的档案工作

进行业务指导；  

  （三）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监督和指导本单位所属部门做好各门类档案的形成、

积累和归档工作；  

  （四）负责本单位档案信息化工作，参与本单位电子文件全程管理工作，负责本单位

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  

  （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所属各单位负责本单位档案管理的具体工作，应当明确档案工作

分管领导，设立专门档案工作机构或者指定负责档案工作的综合机构，并向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办公室备案。  

  第八条  各单位所属部门在本单位档案工作机构指导下，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本部门应当归档的各种门类、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的收集工作，保证归

档文件材料的齐全完整；  

  （二）对归档的文件按照各门类档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整理，做到分类清楚、

鉴定准确、排列有序，并按规定向本单位档案部门归档；  

  （三）接受本单位档案工作机构的指导与检查。  

  第九条  各单位应当为档案部门配备与本单位档案数量、门类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档

案工作人员，并保持相对稳定。  

  各单位所属部门应当根据档案工作要求，明确档案工作承办人，并向本单位档案工作

机构备案。   

  第三章   档案的接收   

  第十条  各单位应当按要求编制本单位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归档

范围、保管期限应当划分科学、准确。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制定和完善机关文书档案、测绘地理信息业务档案及其他门类档

案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并经批准后执行。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所属各单位制定和完善本单位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

表，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档案工作机构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加大档案收集整理力度，加强对档案收集整理工作的监督和指

导，确保档案应收尽收、应归尽归。  

  对重点工作、重大活动、重大建设项目、重大科研项目等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实行档

案工作与专项活动工作进程同步管理。  

  第十二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档案管理规定，确定档案的具体接收范围，并接收本

单位在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各种门类、形式和载体的档案。  



  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由各单位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收集齐全并按相关规定进行

整理，定期向本单位档案部门归档。与纸质或其他载体形式的文件相对应的电子文件应当

一并归档。  

  任何单位、部门或个人不得将应当归档文件材料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  

  第十三条  各单位对接收范围内的档案应当按规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不得由各承办

部门和个人分散保存。  

  各单位所属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向本单位档案部门归档，并办理归档手续。档案部

门接收的档案应当符合归档质量要求。   

  第四章   档案的管理  

  第十四条  各单位应当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工作需要建立健全本单位各门类档案

管理制度，并进行具体管理。  

  第十五条  各单位对保管期限已满的档案，应当及时进行鉴定。鉴定工作结束后，应

由档案工作机构提出档案鉴定报告。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机关的档案鉴定工作在办公室负责人主持下，由档案工作机构和

有关业务部门组成鉴定小组共同进行。  

  各单位的档案鉴定工作在分管档案工作的单位负责人主持下，由办公室、档案工作机

构和有关业务部门组成鉴定小组共同进行。  

  第十六条  销毁档案必须按照规定履行相关手续。未经批准，不得销毁任何档案。  

  第十七条  各单位档案工作机构对接收的各种门类、形式和载体的档案，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档案分类的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分类、整理编目和保管。  

  档案工作机构应当分别建立接收、移出档案登记台账，及时对接收和移出的档案进行

登记。  

  第十八条  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档案移交的有关规定，定期移交档案。  

  第十九条  单位撤销或合并的，应当将本单位的全部档案认真整理，妥善保管，不得

分散，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管、移交。  

  临时机构撤销时，其档案向设立该机构的单位移交。  



  第二十条  各单位档案工作机构应当对档案的接收、整理、保管、利用、移交、销毁

等情况进行统计，并按照规定报送本单位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统计表。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将档案信息化纳入本单位信息化建设

整体规划，统一部署、同步实施。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应当为开展档案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做到档案工作人员办公

室、档案库房、档案阅览室三室分开。档案安全保管条件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档案安全保密管理制度，为档案保管保密提供条件

保障，确保档案信息系统、档案实体、电子档案安全有效，严防档案损毁和失泄密事件发

生。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档案安全管理责任制，根据档案实体与信息管理实际，

制定应急预案，将档案安全责任明确到人。  

  各单位档案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库存档案和设备定期检查制度，并做好检查记录。对库

存档案发现可疑情况或者发生意外事故的，应当立即向本单位领导报告。  

  第二十五条  重要测绘地理信息档案应当实行异地备份保管，重要电子档案应当实行

异质备份保管。   

  第五章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应当主动开发、挖掘档案信息资源，不断创新服务形

式，强化服务功能，积极提供档案信息服务，满足各方面对测绘地理信息档案的利用需

求。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应当加快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和利用网络化，运用信息化手

段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管理开发，以方便检索利用，实现资源共享。  

  第二十八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电子档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保证电子档案得到方便快

捷的利用。对已完成数字化的档案，其原件一般不再提供利用。  

  网络利用档案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对上网文件、档案进行严格审查，禁止

把涉密文件和档案传输到非涉密或密级不符的网络。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测绘地理信息专业档案的管理应按照依据本规定制定的具体办法执行。

规定施行前制定的有关专业档案管理的具体办法，与本规定相一致的继续执行。  

  人事、会计等档案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各单位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档案管理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